
南投縣信義鄉第 73 屆全鄉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 
 

第一條 宗旨：發展本鄉全民運動，提升運動競技水準及鄉民體適能，擴展全民運
動參與層面，增進身心健康，促進全民生活品質。 

第二條 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三、協辦單位：南投縣教育會、南投縣體育會、信義鄉體育會、南投縣信義鄉民

代表會、南投縣信義鄉慢速壘球委員會、鄉內各機關、學校、團體及教會 
第三條 日期及地點：訂於中華民國 113 年2月 17 日星期六起14天在信義鄉運動

廣場等競賽場地舉行。 

第四條 競賽項目：如下表 

組別 

項目(日期) 
社會男子組 社會女子組 國小男子組 國小女子組 

慢速壘球(2/24) ○ X X X 

羽球(2/17) ○男女混合團體組 X X 

桌球(2/25) ○男女混合團體組 X X 

撞球(2/25) ○男女混合團體組   
槌球(2/28) ○男女混合團體組   
六人制排球(2/28-2/29) ○ ○ ○ ○ 

九人制排球(2/28-2/29) ○壯年男女混合組   
籃球(2/28-2/29) ○ ○ ○ ○ 

田賽(3/1) ○ ○ ○ ○ 

徑賽(3/1) ○ ○ ○ ○ 

合計 14 8 

總計 22 

第五條 參加單位 

一、社會組：以本鄉各村為單位。 
二、國小組：以本鄉各國民小學為單位。

第六條 選手參賽資格 
一、戶籍規定：其在代表單位之行政區域(村)內，以身分證明文件住址標示為依

據，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前於本鄉設籍者，或以服務單位所在地為準；國小
組以學籍為限，六年級生可參加。 

二、年齡規定：依照各項運動競賽相關規定辦理，凡未滿 20 歲之選手，應取得
其監護人事前同意。 

三、身體狀況：經公私立綜合醫院檢查，並認可參加劇烈運動競賽者，並於「選
手保證暨個人資料授權同意書」(附件一)中具結，保證選手性別及適宜參加
劇烈運動競賽事項。 

第七條 註冊(報名)、會議及報到：依照一般競賽細則參加辦法相關規定辦理，凡
參加競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辦理註冊(報名)、參加會議及報到。 



第八條 競賽項目分組及賽制規定：依照各運動競賽規程辦理。 

第九條 各競賽項目舉行比賽條件，未達規定單位數則取消該競賽種類比賽： 
一、社會組團體項目註冊四個(含)單位以上，國小組團體項目三個(含)單位以上。
二、個人項目註冊四人(含)以上。 

第十條 獎勵方式：依照一般競賽細則獎勵辦法辦理。
第十一條 申訴 
一、參加單位向大會申訴事項，須以書面(如附件二、三)提出申訴，不得以口頭

提出，並須由註冊所列之領隊親自簽名或蓋章，用書面連同保證金新台幣 
2,000 元逕交大會裁判委員會處理，否則一概不予受理，如該申訴事項被判
定無效者，其保證金予以沒收充為大會經費外，該單位不得異議。 

二、關於運動員資格之申訴，須於該運動員出賽前，由該隊註冊所列之領隊或教
練，直接向該場裁判員提出，在比賽結束後不予受理。 

三、關於競賽中所發生非規則性之申訴，須於發生一小時內依照本條第一項之規
定處理，不得當場問裁判人員或妨礙比賽之進行，或故意離開比賽場地，使
比賽無法進行，如有上述情事，該裁判長可以宣判取消該隊與賽資格而對方
隊視為獲勝。 

四、各項運動競賽賽程一經排定公布，非經籌備會核准，不得變更。
第十二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關於比賽爭議，如規則已有規定或同意義之註明者，概以該項裁判長判定為

終決，參加單位不得提出申訴。 
二、各項運動競賽秩序及比賽制度，由籌備會競賽組視註冊隊(人)數、比賽場地

及時間等客觀因素公開抽籤或按各種類運動規則編排之，參加單位不得依據
各該項運動規則或相關規定提出異議。 

三、大會指定提供比賽場地，各單位不得依據各該項運動規則或相關規定提出異
議。 

第十三條 罰則 
一、運動員註冊後一律不得更改，並不得派人遞補，如有冒名頂替等情事發生，

一經證實即取消該隊參加資格及已得名次。 
二、各單位隊職員大會期間如有不正當行為，不守秩序、不顧公德、侮辱其他運

動員或裁判人員等違反運動道德精神等情事，經查屬實者，沒收該球員所屬
球隊本屆比賽權利，並得由籌備會函報有關單位予以議處。 

三、出賽時，教練或球員如有飲酒、醉酒等情事，不得下場執行職務，經查屬實
者，喪失本屆賽事教練或球員身分。 

第十四條 參加本大會之各單位隊職員、裁判及工作人員於出席期間，得依規定由
其服務單位給予差假參加，如遇休假日給予加班補休，並將報請建議給予敘獎
勉勵。 

第十五條 本總則經籌備會審議並簽奉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